
其他项目清单计价表
工程名称：城区老旧公园、广场设施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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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名称
暂估（暂定）
金额（元）

结算（确定）
金额（元）

调整金额±
（元）

备注

1 暂列金额 280000 详见本标准表 E.4.2

2 暂估价

2.1 专业工程暂估价 详见本标准表 E.4.3

2.2 材料暂估价

3 计日工 详见本标准表 E.4.4

4 总承包服务费 详见本标准表 E.4.5

5 材料检验试验费

6 建筑工程能效测评费

7 工程变更及现场签证

8 提前竣工（赶工补偿）

9 无负荷联合试运转费

10 停窝工损失费

11 施工期间未完工程保护费

12 企业自有工人培训管理费

13 建筑工人实名制费

1.建设项目招标工期
为1年的暂按57900元
计入工程造价；
2.建设项目招标工期
为2年的暂按99400元
计入工程造价；
3.建设项目招标工期
为3年及以上的暂按
140900元计入工程造
价。

14 人工增加费

合    计 280000 -



暂列金额明细表

工程名称：城区老旧公园、广场设施设备维修及景观提升
（暂列金）

标段：城区老旧公
园、广场设施设备
维修及景观提升 第 1 页  共 1 页

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（%）
暂定金额
（元）

确定金额
（元）

调整金额±
(元)

备注

1 合同价格调整暂列金额 280000

2 未确定工程暂列金额

3 未确定服务暂列金额

4 未确定其他暂列金额

本页小计 - - 280000

合    计 - - 280000

    注：1 本表由招标人填写“暂定金额”总额，采用费率计价方式计算暂定金额的，应分别填写“计算基础”“费率”，并计算

          填写“暂定金额”；采用总价计价方式计算暂定金额的，可直接填写“暂定金额”；

        2 投标人应将上述暂定金额填写并计入投标总价；

        3 结算时应按合同约定计算并填写“确定金额”。
   



增值税计价表
工程名称：城区老旧公园、广场设施设备维修及景
观提升（暂列金）

标段：城区老旧公园、广场设施
设备维修及景观提升 第 1 页 共 1 页

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说明 计算基础 税率(%) 金额(元)

1 增值税
分部分项工程费+措施项目工程费+其他项目费-其中：专业工程

暂估价
9

合    计


